
 
《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(修訂)條例草案》 

 
94項修正案因不準確或內容重複而不獲准提出 

 
(A) 86項不準確的修正案  

(i) 40項修正案違反《議事規則》第57(4)(e)條1 

議員  修正案數目  立法會主席裁決  附件  
涂謹申議員  8 該等修正案的中文與英文文本相互抵觸或意義差歧。  1 
黃碧雲議員  1 
林卓廷議員  4 
鄺俊宇議員  1 
張超雄議員  1 
莫乃光議員  1 
葉建源議員  2 
鄭松泰議員  1 
范國威議員  1 
毛孟靜議員  1 
尹兆堅議員  6 
胡志偉議員  2 
區諾軒議員  6 
朱凱廸議員  5 

總數：  40 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議事規則》第57(4)(e)條規定，不可動議令兩個文本相互抵觸或意義差歧的修正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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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46項修正案違反《議事規則》第57(4)(c)條2 

議員  修正案數目 立法會主席裁決  附件  

涂謹申議員  10 該等修正案包含錯誤的條文提述及／或錯誤詞句，令擬修

正的條文變得不能理解或不合語法。  
2 

黃碧雲議員  3 
林卓廷議員  5 
鄺俊宇議員  2 
許智峯議員  1 
胡志偉議員  3 
朱凱廸議員  6 

總數：  30  

許智峯議員  1 該等修正案對擬修正的條文缺乏所需提述，或載有含糊不

清的描述，令有關條文變得不能理解或不合語法。  
 

3 
張超雄議員  1 
鄭松泰議員  1 
區諾軒議員  11 

總數：  14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《議事規則》第57(4)(c)條規定，修正案不得令建議修正的條文變得不能理解或不合語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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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員  修正案數目 立法會主席裁決  附件  

朱凱廸議員  2 條例草案第8條旨在修訂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》
(第525章) 第  2(1)條  “相互法律協助的安排”的定義中相互
法律協助安排的適用範圍。條例草案第9條旨在廢除《刑事
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》第  3(1)條(亦關乎相互法律協助安
排的適用範圍)，以取消相互法律協助中關乎中國其他部分
的例外情況。  
 
朱議員就上述第8及9條提出兩組修正案，各自涉及一項建
議。由於朱議員就第8條提出的修正案已被裁定不可提出，
餘下就第  9條提出的修正案如獲得通過，會與條例草案  
第8條的建議或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》下相互法律
協助安排的現行適用範圍相互抵觸，令相關條文變得不能

理解。  
 

4 

總數：  2  

 

(B) 8項修正案內容重複  
 

議員  修正案數目 立法會主席裁決  附件  

涂謹申議員  1 有關修正案與同一議員提交的其他修正案內容重複。  5 
陳志全議員  1 
尹兆堅議員  2 
區諾軒議員  4 

總數：  8 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